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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理工干〔2021〕106 号

关于张鑫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张鑫同志任外国语学院院长；

王志贤同志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（兼）；

房子磊同志任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。

以上同志试用期一年，任职时间从 2021 年 7 月 3 日起

算。原任职务自行终止，不再履行免职手续。

江苏理工学院

2021 年 7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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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4 日印发


